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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济政办字〔2017〕140 号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济宁市村（社区）保留证明材料

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推进办公室），市政

府各部门，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和“减证便民”专项行动部署要求，切实解决群众

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的意见》（鲁办发〔2017〕

32 号）要求，市编办组织开展了村（社区）证明材料清单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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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形成了《济宁市村（社区）保留证明材料清单》（以下简

称《清单》），经市政府同意，现予以公布。

《清单》共保留村（社区）证明材料 17 项。本通知印发 10

日内，市县两级政府要在门户网站及时进行公开，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方便群众办事。要严格目录清单制管理，对未列入清单的，

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律不得要求办事群众提供，不得变相设置门槛

或以其他形式要求提供证明材料。今后，如确需新增村（社区）

证明材料的，先向市编办提出申请，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后，按批

复意见执行；未经市政府同意，不得擅自增加。凡《清单》之外

要求申请人开具证明材料的单位或个人，一经发现，将严格按照

“放管服”改革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对群众在我市以外其他地

方办事时需要由村（社区）开具证明的，应本着便企利民和合法

合理的原则予以出具。不得以取消证明材料为由放松监管责任，

要积极探索引入书面承诺等诚信机制，通过个人声明或承诺等替

代证明材料，切实清除各类“奇葩证明”。

附件：济宁市村（社区）保留证明材料清单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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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宁市村（社区）保留证明材料清单

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要求开具证明单位 证明用途 证明情况说明 备注

1 居住证明 民政、公安等部门
证明居民在村（社区）居住情况
或办理居住证等

证明居民在村（社区）的实
际居住情况

2
居民办理户口登
记相关证明

公安部门

居民设立家庭户、家庭分户、恢
复户口、户口迁移、无户人员登
记、更改相关户籍信息、迁入农
村居住等

证明是否符合办理户口登
记的相关条件

3 政审类证明
公安、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教育等相关部
门

居民入党、入团、入伍、公务员
录用、教师录用、从事机要工作
等

证明入党、入团、入伍、公
务员录用、教师录用、从事
机要工作等政审的基本情
况

4
家庭（个人）经
济生活情况相关
证明

民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教育、司法、
残联、红十字会等部
门

居民申请低保、医疗救助、农村
五保（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城镇“三无”人员救
助、孤儿、困难儿童救助、法律
援助、慈善救助、残疾人救助、
其他生活保障等；学生申请助学
贷款、生活补助、助学金等

证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生
活基本情况

5 林木权属证明 林业部门 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
证明采伐林木的权属、地
点、面积、树种、株数、蓄
积量、更新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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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要求开具证明单位 证明用途 证明情况说明 备注

6
就业困难人员认
定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证明劳动者是否符合就业
困难人员认定条件

7
享受卫生计生基
本公共服务需开
具的相关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卫生计生、民政等相
关部门

居民住院费用报销、意外伤害报
销、优生健康检查等

证明居民是否符合享受卫
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条
件

8 婚育情况证明 卫生计生、民政部门
居民办理再生育审批、病残儿医
学鉴定、申请计生奖励、补领结
婚证、办理收养登记等

证明申请人的婚育情况

9
收养登记相关证
明

民政、公安部门
居民收养儿童、捡拾弃婴进行登
记

证明收养人、送养人、被收
养人生父母的基本情况

10 监护关系证明
民政、残联、红十字
会等部门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的病人、孤儿、被收养儿童
等，居民自愿承担监护责任的；
居民办理继承、受遗赠的不动产
登记的；遗体（角膜）、器官自
愿捐献者无近亲属情况下，需要
证明委托执行人关系等用途

证明申请人及相关当事人
实际承担监护责任；明确委
托执行人与申请人的监护
关系

11
退役士兵老年生
活补助相关证明

民政部门
申请退役士兵老年生活及其他
补助

证明退役老年士兵基本情
况

12

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病故军人遗
属、烈士遗属基
本情况证明

民政部门
申请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烈士遗属定期抚恤金给
付

证明与烈士、因公牺牲军
人、病故军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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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要求开具证明单位 证明用途 证明情况说明 备注

13
无工作单位的证
明

民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等部门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申请生活补
助、居民申请社会保障等

证明居民的实际工作情况

14

农村办理房屋、
宅基地、林地等
不动产事项的相
关证明

国土资源等部门
便于农村地区办理房屋、宅基
地、林地等不动产的申请、审批、
登记、转移等相关事项

证明农村房屋、宅基地、林
地等不动产的权属关系及
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

15
社区矫正的相关
证明

司法部门

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社区
服刑人员在本地连续居住的时
间；在司法部门进行调查评估
时，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社区服
刑人员的现实表现情况，保外就
医人员担保人的情况；证明社区
服刑人员在社区参加的社区服
务的情况

证明犯罪嫌疑人、社区服刑
人员或者保外就医人员担
保人的基本情况

16
食用农产品产地
证明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向食品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商
场、超市、便利店等经营主体供
货时提供

证明食用农产品的产地来
源

17 农村失地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

申请创业贷款、就业困难人员认
定等

证明居民处于失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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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济宁军分区。

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2 日印发


